中投·三川·清洁能源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10年第二季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
一、信托计划简介

1、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中投·三川·清洁能源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2010年1月22日
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15,000万元
信托计划期限：2010年1月22日至2012年1月21日

2、信托计划受托人

法定名称：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C、D区18－19层

邮政编码：310012

法定代表人：高传捷

受托人网站：http://www.zttrust.com.cn
信托经理：侯春枫、朱智跃

3、信托计划设立情况

中投·三川·清洁能源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于2010年1月22日正式成立。本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15,0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24个月，满18个月可提前终止。

2010年1月22日，按信托文件约定，受托人以信托计划资金15,000万元，受让浙江中大三川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大三川”）持有的“中投·三川能源股权收益权单一财产权信托”项下信托受益权，受让份额共计15,000万份（简称“标的受益权”）。
就标的受益权转让获得价款，中大三川已根据相关文件的约定，以其关联企业杭州天灏煤炭有限公司（简称“天灏公司”）的名义、用于收购并继续建设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勐弄河上的二、三级电站（简称“标的资产”）。
该信托计划项下的风险控制及信用增强措施主要包括：

（1）中大三川以其持有的三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2.5亿股股权，为其履行标的受益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2）中大三川实际控制人林建华先生及其夫人柳贤珍女士，为中大三川履行标的受益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中大三川及天灏公司承诺：天灏公司完成标的资产收购后，就中大三川在信托计划项下承担的标的受益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除非存在其它资金来源，否则将通过出售标的资产来确保标的受益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的履行。同时，三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书面协议确认：在与信托计划期限相匹配的时间内，根据事先约定条件收购标的资产。
目前，相关协议文本均已签署生效，相关登记手续均已完成办理。
4、报告期：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

二、信托财产专户的开立情况

受托人为信托计划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开立了信托财产专户。

三、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收益情况
1、报告期内信托资金运用无变化；

2、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
(截至2010年6月30日，单位:元)

	一、
	资产运用
	　

	1、
	银行存款
	5,580.25

	2、
	信托受益权投资
	150,000,000.00

	二、
	信托资产净值
	149,992,380.25

	三、
	实收信托
	150,000,000.00


四、信托经理变更情况

无。

五、信托资金运用重大变动说明

无。

六、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计划财产、受益人利益的情形

无。

七、新增信托资金运用项目的尽职调查报告、项目基本情况和收益状况

不适用。

八、主要交易对手经营情况

1、标的受益权回购义务人－三川控股有限公司
2010年4月14日，经批准，浙江中大三川水电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三川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2010年6月30日，三川控股有限公司总资产46,958.85万元，所有者权益14,776.06万元，资产负债率68.53％；本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511.62万元，净利润277.76万元。公司整体经营正常。
2、质押股权对应企业－三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截至2010年6月30日，三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181,138.46万元，其中货币资金6,505.45万元，所有者权益82,758.45万元，资产负债率54.31％；本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10.53万元，净利润－641.17万元；本年度现金净流入5,554.65万元。
电站运营方面，截至2010年5月末，公司发电量总计近2亿度，达到全年预算的36％，预计全年发电量有望超过预算水平。
在建工程方面，白水江三级电站第二台机组24MW已经于4月底并网发电。杭州千岛湖唐村电站项目工程进度正常，项目已发生成本支出3,000万元左右，达到预计总投资的25％。勐弄河三级电站项目已经完成设计方案编制，施工承包方和监理方等均已进场，目前进入发电厂房、施工支洞和主洞开挖阶段。勐弄河二级电站续建工程目前已经进入施工准备阶段。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摘录自交易对手提供的未经审计会计报表。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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